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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798 

議題研析 

一、 題目：妥適規劃國防預算比重之修法芻議 

二、 所涉法律 

軍人待遇條例、兵役法及志願士兵服役條例。 

三、 探討研析 

(一)根據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國防部明年編列 3,580

億元預算，其中國軍「人員維持費」為 1,662億元，較

今年度的 1,565億元增 97億元，不僅創下近 11年來新

高，更首度突破 1,600 億元大關。國防部表示 ，國軍

「人員維持費」之增加，主要係為全力推動募兵政策，

期盼將國軍編現比由今年 84．3％，於明年底達到 90％

目標。依國防部「108 年妥適規劃國防預算比重」評估

報告指出，國軍「人員維持費」將在 110年達到最高點，

金額約 1,646億元，占年度國防預算 46％，在國軍人力

達標後，人員維持費將持平不再增長，且國防預算每年

隨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比例成長，預計在 116 年突破

4,000 億元，國軍「人員維持費」比重，可望在 118 年

降至 39％左右。 

(二)美國國防部於「2018年中國軍力報告」指出，「台灣正

努力發展不對稱戰爭的新概念與能力，包括通資電反制

裝備、高效能作戰艦艇、無人飛行載具等;但台灣採行

募兵制，為吸引人才，可能導致人事費用增加，占用國

防預算經費。」募兵制為我國兵役制度歷史性之重大變

革，惟自募兵以來，志願役之招募成效始終不佳，國防

部除報請行政院同意調整延長募兵制計畫實施期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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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多次報請行政院同意增發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多

項加給及獎金，以增加招募誘因。如自 103年度起，調

增志願士兵、志願役士官之「志願役勤務加給」、依地

域級別調增外島地區之「地域加給」，並依戰鬥部隊類

型增發「戰鬥部隊加給」及志願士兵服滿法定役期續服

現役之「留營慰助金」。增發「尉級軍官志願役勤務加

給」、「國軍資訊勤務加給」、「國軍戰管官兵勤務加給」、

「電訊偵測官兵勤務加給」及「三軍儀隊勤務加給」，

並擴大「留營慰助金」發給對象及金額。今(108)年復

規劃「空勤勤務獎金」、「士官督導長加給」及「國軍完

訓獎助金」等多項待遇調整(增)案，致國軍「人員維持

費」易增難減；相對於其他之國防支出預算比率，無可

避免須為之縮減或難以增長，似符合美國國防部對我國

募兵後之人事費用過度擠壓軍備預算之判斷情形。 

(三)國防部於推動募兵之始表示，由於戰爭型態改變，未來

決勝的關鍵在於軍隊的「質」而非以傳統的「量」取勝；

同時武器系統也愈來愈精密，相對的武器科技含量愈高，

更需要高素質、長期服役的專業人力資源方可勝任；惟

在驗證募兵制實施計畫過程中，國防部為達成各年度所

訂志願役員額招募目標，並改善志願役人力不足之現況，

除持續向行政院爭取各項福利待遇提升以增加招募誘

因外，並不斷提出各種人力招募政策且放寬招募條件。

據監察院「調查報告」顯示，國防部為提高招募成效，

大幅放寬招募條件，將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練役男及常

備役體位服替代役人員，新增為志願士兵甄選對象，拓

展來源。除放寬年齡、身高和刺青限制外，更修正「專

業志願士兵暨儲備士官甄選簡章」，對於曾判拘役者不

得報考限制也予以刪除。近年來更接受經判處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或受保安處分之裁定確定，惟獲准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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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或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

撤銷者，報考志願士兵及志願役士官。另志願役專業預

備軍官、預備士官考選方面，除同前揭志願役士兵受有

微罪前科者報考外，允許特定條件士官於完成短期講習

訓練後即可轉任軍官。監察院調查報告亦指出：「國防

部允應避免因急於填補官士兵缺額而衝量不重質，即達

成志願役人力目標固然重要，精進人員素質尤為關鍵，

始符合募兵之政策目標。」 

四、 建議事項 

(一)依兵役法第 34 條第 3項後段規定：「志願服役者不能滿

足兵額時，回復徵集服常備兵現役。」募兵制或有其優

點，但亦不能昧於現有招募實況與財政條件，國防部宜

嚴肅面對國軍人力「徵」或「募」的議題，設立風險控

管期程，於國防軍事無妨礙，且志願服役者滿足兵額時，

得停止徵集徵兵檢查合格男子服常備兵現役，改徵集接

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志願服役者不能滿足兵額時，回

復徵集服常備兵現役，以適時因應我國所面臨外力嚴峻

之軍事挑釁。 

(二)依國防法第 16 條規定：「現役軍人之地位，應受尊重；

其待遇、保險、撫卹、福利、獎懲及其他權利，以法律

定之。」國防部為謀改善募兵制計畫推動之成效，相繼

提出各項「加給」待遇以增加招募誘因。參照行政程序

法第 150 條規定之精神，「加給」待遇為重要權利事項，

為妥適配置預算資源，其相關內容、目的及範圍，允宜

於「軍人待遇條例」第 5 條明定其法律授權訂定相關辦

法之依據，俾所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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